
（７）义乌市晶能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义乌市晶能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６年９月２９日
注册资本 ３，０００万元

法定代表人 李仙德

住所 浙江省义乌市稠城街道宾王商业街５号地块西２幢２单元５０１室

经营范围 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开发、投资、建设和运营；新能源项目开发建设；合同能源管理；
能源信息咨询服务；电力技术咨询、服务；太阳能发电设备安装。

股东构成 上海晶科光伏电力有限公司持股１００．００％

财务数据

项目 ２０１９年１－９月 ／ ９月末 ２０１８年度 ／ 末
总资产（万元） １７，５４９．５７ １７，４５５．６８
净资产（万元） ４，８３１．５９ ４，０３６．５２
净利润（万元） ７９５．０７ １，２６９．７５
审计情况 经天健审计

（８）合肥市盛步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合肥市盛步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６年８月３０日
注册资本 １，８２４．４０万元

法定代表人 李仙德

住所 合肥市高新区创新大道２８００号创新产业园二期Ｈ２楼３８１室

经营范围
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的开发 、投资 、建设和运营 ；新能源项目开发建设 ；合同能源管
理；智能电网开发和利用；能源信息咨询和技术服务；电力技术咨询、服务、太阳能发
电设备的安装。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构成 上海晶科光伏电力有限公司持股１００．００％

财务数据

项目 ２０１９年１－９月 ／ ９月末 ２０１８年度 ／ 末
总资产（万元） １４，４５２．４８ １３，５１６．８６
净资产（万元） ３，３１２．７９ ２，５４６．５０
净利润（万元） ７６６．２９ ７７９．５０
审计情况 经天健审计

（９）潍坊晶盛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潍坊晶盛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１７日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０万元

法定代表人 李仙德

住所 山东省潍坊市滨海区央子街道渤海路１４８６６号１号

经营范围
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的开发、建设、经营；新能源项目的开发、建设；合同能源管理；电
力技术咨询服务；太阳能设备的安装。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构成 上海晶科光伏电力有限公司持股１００．００％

财务数据

项目 ２０１９年１－９月 ／ ９月末 ２０１８年度 ／ 末
总资产（万元） １８，９３６．６２ １７，６６９．６６
净资产（万元） １，１１７．８９ ６５４．４２
净利润（万元） ４６３．４８ ４５９．２２
审计情况 经天健审计

截至２０１９年９月末，公司还有４６９家其他孙公司。

第四节 募集资金运用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光伏发

电项目建设及偿还银行贷款，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
资金 备案事项 环评事项

１ 辽阳忠 旺 集团 ２３０ＭＷ屋
顶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９３，６２７．３８ ９０，０００．００ 辽 市 行 审 备

［２０１７］１０号

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号：
２０１８２１１０８１００００００４０、
２０１８２１１００４００００００１７

２ 营口忠 旺 铝 业 １５６ＭＷ屋
顶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６３，４３６．７０ ６０，０００．００ 营 站 审 批 备

［２０１８］５号
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号：
２０１８２１０８０２００００００２５

３
宝应光伏发电应用领跑者
２０１７年柳堡２号１００ＭＷ渔
光互补项目

６２，０７２．０７ ４０，０００．００ 宝 发 改 备
［２０１８］３０５号 宝环审批［２０１８］１３５号

４ 偿还银行贷款 ６０，０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０．００ － －
合计 － ２７９，１３６．１５ ２５０，０００．００ － －

公司本次募投项目总投资２７９，１３６．１５万元， 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不超过
２５０，０００．００万元，用于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建设、应用领跑者项目建设及
偿还银行贷款（含银行贷款利息）。 若实际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不能满
足上述项目的投资需要，资金缺口由公司通过自筹方式解决。若因经营需要或
市场竞争等因素导致上述募集资金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前必须进行先期
投入的，公司拟以自筹资金先期进行投入，待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再予以
置换。

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均已完成项目备案、环境评价等前置审批 ／备案，取得
了相应的备案、登记文件，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

第五节 风险因素和其他重要事项
一、风险因素
（一）政策风险
１、行业支持政策的风险
公司主要从事光伏电站运营、转让和光伏电站ＥＰＣ业务。目前国家大力发

展光伏发电产业，相关利好政策为公司的盈利带来了良好预期，但如果相关政
策在未来出现重大不利变化， 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公司业务的经营状况和
盈利能力。

２０１８年５月３１日，国家发改委、国家财政部、国家能源局联合下发了《关于
２０１８年光伏发电有关事项的通知》（发改能源［２０１８］８２３号），该通知对光伏行
业及公司经营带来了一定不利影响。 该通知对普通光伏电站及分布式光伏项
目建设规模均进行了限制：“根据行业发展实际， 暂不安排２０１８年普通光伏电
站建设规模……明确各地５月３１日（含）前并网的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纳入国
家认可的规模管理范围，未纳入国家认可规模管理范围的项目，由地方依法予
以支持……”同时，该通知进一步下调了光伏电站标杆上网电价：“自发文之日
起，新投运的光伏电站标杆上网电价每千瓦时统一降低０．０５元，Ｉ类、ＩＩ类、ＩＩＩ类
资源区标杆上网电价分别调整为每千瓦时０．５元、０．６元、０．７元（含税）。 自发文
之日起，新投运的、采用“自发自用、余电上网”模式的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全
电量度电补贴标准降低０．０５元，即补贴标准调整为每千瓦时０．３２元（含税）。 ”

２０１９年４月２８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出台《关于完善光伏发电上网电价机制
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９］７６１号），该通知将集中式光伏电站标杆上
网电价改为指导价。 其中：（１）纳入国家财政补贴范围的Ｉ～ＩＩＩ类资源区新增集
中式光伏电站指导价分别确定为每千瓦时０．４０元、０．４５元、０．５５元；（２）纳入２０１９
年财政补贴规模，采用“自发自用、余量上网”模式的工商业分布式光伏发电项
目，全发电量补贴标准调整为每千瓦时０．１０元；（３）采用“全额上网”模式的工
商业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按所在资源区集中式光伏电站指导价执行；统一实
行市场竞争方式配置的工商业分布式项目， 市场竞争形成的价格不得超过所
在资源区指导价，且补贴标准不得超过每千瓦时０．１０元；（４）纳入２０１９年财政
补贴规模，采用“自发自用、余量上网”模式和“全额上网”模式的户用分布式光
伏全发电量补贴标准调整为每千瓦时０．１８元。

发改价格 ［２０１９］７６１号文将标杆上网电价改为指导价， 且较前次价格下
调，可能对公司未来开发的光伏电站整体盈利情况等带来一定的不利影响；虽
然行业支持政策持续出台， 但指导价下调可能导致光伏电站业主因投资收益
率降低而影响投资积极性、延长其投资建设决策流程，进而对公司未来光伏电
站ＥＰＣ业务带来一定的不利影响。

公司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及 ２０１８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为 ２０２．３６％ 、１１８．１４％ 、
７４．３４％，增长率较高。 但基于行业政策变动及光伏发电行业发展特点，未来光
伏发电行业将。逐渐由快速增长转至稳定增长，未来期间公司存在收入增长率
下降的风险。

２、光伏发电电价及补贴变动风险
目前， 国内光伏电站营运项目的售电电价执行国家发改委制定的统一电

价， 不同项目的电价因建设和投入运营的时间不同， 执行国家当期的政策电
价；对于部分分布式项目，则执行用电企业合同电价。

近年来，国内光伏电价政策进行了多次调整，总体呈下降的趋势。 对于已
并网的发电项目，电价及补贴标准已经确定，原则上不受影响；对于未来投资
建设的光伏电站，受组件成本下降及转换率提高等因素的影响，相关部门可能
会进一步调低光伏电站上网电价及补贴标准。因此，公司未来投资的光伏电站
可能面临售电单价下降的风险。

３、税收优惠政策和政府补贴政策变化的风险
支持光伏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是我国推动宏观经济向高质量、低碳化、环

保型方向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政策扶持的重点行业，在财税等方面享
受国家及各地政府统一制定的优惠政策。

税收优惠政策方面。 一是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光伏发电增值
税政策的通知》（财税［２０１３］６６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继续执行光伏
发电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２０１６］８１号），对纳税人销售自产的利用太阳能
生产的电力产品，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５０％的政策，执行期限为２０１３年１月１日
至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二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七条及
其实施条例第八十七条、八十九条和财税［２００８］１１６号、财税［２００８］４６号、国税
发［２００９］８０号等文件规定，从事《公共基础设施项目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规
定项目的投资经营所得，自项目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第
一年至第三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四年至第六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即“三
免三减半”；三是根据《关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
知》（财税［２０１１］５８号）及最新的《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２０１４）》（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第１５号令），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核认定，可享受按１５％的税率缴
纳企业所得税。

政府补助方面。 一是光伏发电产业发展有利于促进地方经济转型和绿色
发展，相关地方政府或给予公司节能减排、产业发展等补贴资金；二是各地方
市区县级政府根据地方性政策文件给予公司光伏发电补贴，如上海市（沪发改
能源［２０１６］１３６号）、合肥市（合政〔２０１８〕１０１号）等。

如果未来相关税收优惠及政府补助的政策或法律法规出现变动， 公司所
享受的全部或部分税收优惠及政府补助政策出现调整或取消， 将会对公司经
营业绩带来不利影响。

（二）市场风险
１、行业竞争风险
光伏发电行业作为我国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产业，近年来发展迅速，行业

新进入者持续增加，在抢夺优质光照地区、取得地方政府支持、获得信贷融资
等方面的市场竞争日趋激烈。 近年来，除国家五大发电集团、太阳能（０００５９１．
ＳＺ）等国企外，中利集团（００２３０９．ＳＺ）等民营光伏企业也继续扩大光伏发电业
务，此外，正泰电器（６０１８７７．ＳＨ）、林洋能源（６０１２２２．ＳＨ）等原主营业务并不包
含光伏发电的上市公司也纷纷投入大量资金进入光伏发电领域。 随着越来越
多的公司进入光伏发电行业， 光伏发电业务未来可能面临行业竞争加剧的风
险。

同时，作为清洁能源，虽然随着光伏组件转换效率的提升，近年来光伏发
电成本在逐年下降，但相较于其他清洁能源，光伏发电成本仍然较高，光伏发
电行业还面临着风电、水电、核电等其他清洁能源的竞争。

２、电价补贴收款滞后风险
根据相关部门的规定， 目前我国光伏发电企业的售电收入可拆分为两部

分：基础电价和电价补贴。 光伏电站实现并网发电后，基础电价由电网公司或
客户直接支付，可实现及时结算。 但国家电价补贴部分需要上报国家财政部，
由国家财政部根据国家能源局发布的补贴企业目录从可再生能源基金中拨

付。
近年来，国内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发展迅速，所有可再生能源的补贴都来

自可再生能源基金， 而可再生能源基金的资金来源为工商业电力用户支付的
电价中所包含的可再生能源附加费和可再生能源发展专项资金。 鉴于电价补
贴实际来源于财政资金，该项收入无法收回的风险极低。 但是，目前存在光伏
电站项目投产到进入补贴名录时间较长、 可再生能源基金收缴结算周期较长
等因素，导致国家财政部发放可再生能源补贴存在一定的滞后。若这种情况无
法得到改善， 将会影响光伏发电企业的现金流， 对实际投资效益产生不利影
响。

３、弃光限电风险
公司已并网光伏项目需服从电网统一调度， 并按照电网调度指令调整发

电量。 当电网用电需求小于发电供应时，发电企业需要服从调度要求，使发电
量低于发电设备的额定发电量，即所谓“限电”。 由于太阳能资源难以跨期储
存、周转，限电使得光伏发电企业无法充分利用项目所在地的太阳能资源，即
所谓“弃光”。

公司已建成的部分光伏电站位于我国西北地区，当地太阳能资源丰富，但
是电力需求有限，无法消纳光伏电站生产的电力，兼有电网远距离输送能力有
限等不利因素，公司由此产生弃光限电问题。 公司在投资建设地面电站时，会
对电站选址区域进行严格的论证， 尽量避免在电站建成后出现弃光限电的情
况。 另外，近年来西北地区远距离超高压输电线路的建设进一步加强、电力市
场化交易的推进，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弃光限电的局面。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３０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出台《清洁能源消纳行动计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设
定的２０２０年目标为，确保光伏发电利用率高于９５％，弃光率低于５％。

虽然电力消纳条件及方式不断改善、 公司积极优化在电站布局且政策鼓
励消纳光伏电力，但未来如果出现消纳需求降低、电网整体负荷变化等情况而
导致相关光伏电站弃光限电，则会对公司发电业务收入产生不利影响。

４、光伏组件价格波动风险
公司光伏电站运营的营业成本主要为发电设备的折旧费用，其中，光伏组

件的采购成本占电站投资的比重较大， 故光伏组件价格的变动将直接影响公
司未来的营业成本。如果未来组件价格上升，则公司新建项目的投资成本将相
应增加，对未来的经营业绩可能造成不利影响。

（三）经营风险
１、部分地面电站涉及房产的办证风险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光伏电站项目永久性建筑用地部分，应依法按建设用

地办理手续，同时，其经营配套房产应按照相关规定办理权属证书。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 公司所属部分光伏电站项目房产未取得

权属证书。 其中，部分房产在非自有土地上建成使用暂时无法办理权属证书。
就上述瑕疵房产，公司及子公司正在积极推动办理相关权属证书手续，办

理结果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鉴于上述情形，公司上述房产未按照相关规定及
时办理 ／无法办理产权证书，存在被相关主管部门予以处罚或拆除的风险。

２、部分地面电站光伏方阵用地存在瑕疵的风险
（１）租赁光伏方阵用地涉及农用地
依据 《关于支持新产业新业态发展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用地的意见》

（国土资规［２０１５］５号）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光伏发电项目建设占用农用地的，
所有用地部分均应按建设用地管理。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 公司租赁的光伏方阵用地部分涉及农用
地。

对于使用农用地建设的“农光互补”、“渔光互补”等光伏复合项目，２０１６年
１０月１３日，国土资源部办公厅下发《关于发电用地有关事项的函》（国土资厅函
［２０１６］１６３８号），文件指出：“积极落实……国土资规［２０１５］５号文有关政策，支
持使用未利用地和存量建设用地发展光伏发电。 对于之前已经使用农地建设
的“农光结合”、“渔光一体”光伏发电项目，地方各级国土资源部主管部门应会
同相关部门加强跟踪监测，发现新情况、新问题及时报部。 ”同时，２０１７年９月２５
日，国土资源部、国务院扶贫办、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关于支持光伏扶贫和规
范光伏发电产业用地的意见》（国土资规［２０１７］８号），明确了“除本文件确定的
光伏扶贫项目及利用农用地复合建设的光伏发电站项目 （以下简称光伏复合
项目）外，其他光伏发电站项目用地应严格执行国土资规［２０１５］５号文件规定
……对使用永久基本农田以外的农用地开展光伏复合项目建设的，省级能源、
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商同级有关部门，在保障农用地可持续利用的前提下，研究
提出本地区光伏复合项目建设要求（含光伏方阵架设高度）、认定标准，并明确
监管措施， 避免对农业生产造成影响……利用农用地布设的光伏方阵可不改
变原用地性质。 ”

国土资厅函［２０１６］１６３８号文认为国土资规［２０１５］５号文出台前已使用农
用地建设的“农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可以按照现有的方式继续使用土地。同
时，国土资规［２０１７］８号文确认了光伏复合项目在不改变原用地性质的前提下
可使用农用地。

因此， 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的光伏方阵用地占用农用地存在被相
关主管部门予以处罚或拆除的风险。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相关光伏
电站项目公司未因此受到重大行政处罚。
（２）租赁光伏方阵用地涉及集体建设用地

根据《土地管理法》，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
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但是，兴办乡镇企业和村民建设住宅经依法批准使用本
集体经济组织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或者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
设经依法批准使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除外。 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
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但是，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
依法取得建设用地的企业，因破产、兼并等情形致使土地使用权依法发生转移
的除外。

根据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６日通过并将于２０２０年１月１日起施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
市房地产管理法＞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三十二号），删除《土地
管理法》第４３条，并将《土地管理法》第６３条修改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
划确定为工业、商业等经营性用途，并经依法登记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土
地所有权人可以通过出让、出租等方式交由单位或者个人使用，并应当签订书
面合同，载明土地界址、面积、动工期限、使用期限、土地用途、规划条件和双方
其他权利义务。 前款规定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出租等，应当经本集体
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
意。通过出让等方式取得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转让、互换、出资、
赠与或者抵押，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或者土地所有权人、土地使用权人
签订的书面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出租，集体建设用地
使用权的出让及其最高年限、转让、互换、出资、赠与、抵押等，参照同类用途的
国有建设用地执行。 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制定。 ”

公司租赁的光伏方阵用地中，部分涉及使用集体建设用地，存在被相关主
管部门予以处罚或拆除的风险。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相关光伏电站
项目公司未因此受到重大行政处罚。

（３）光伏方阵土地租赁 ／承包决策程序
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发包方可以将农村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

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 但应当事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
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
准。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土地承包
经营权采取出租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并应当报
发包方备案，同时委托发包方或中介组织流转其承包土地的，应当由承包方出
具土地流转委托书。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 公司所属光伏电站光伏方阵用地已按照
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全部取得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
员 ／村民代表同意文件 ／乡（镇）人民政府批准文件、承包方相关委托流转文件 ／
发包方备案的文件。

若未来公司及子公司新增并网光伏电站租赁用地未及时取得相关决策程
序的文件，则可能存在不能继续使用相关用地的风险。

３、部分地面电站永久性建筑用地存在办证的风险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光伏电站项目永久性建筑用地部分，应依法按建设用

地办理手续。 永久性建筑用地部分主要涉及变电站、综合楼房产等。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 公司所属部分光伏电站项目永久性建筑

用地未取得国有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证书 ／不动产权证。
虽然公司正在积极推动永久性建筑用地部分办理建设用地使用权证书，

但由于涉及土地使用指标控制，程序较多、审批时间长，能否最终办理相关权
证存在不确定性。鉴于上述情形，公司及子公司未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办理土地
使用权证 ／不动产权证，存在被相关主管部门予以处罚或拆除附着建筑物的风
险。

４、业务集中度相关的风险
区域分布方面，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及２０１９年１－９月， 公司华东地区的售电收入

分别为５．２７亿元、１２．５５亿元、１６．６４亿元和１２．２１亿元，占公司光伏发电运营业务
收入的比重分别为４９．６９％、５８．２５％、５４．９５％和５３．３６％， 为公司光伏电站运营业
务收入第一大来源区域。虽然公司已在全国２０多个省份（自治区、直辖市）建有
已并网光伏电站，区域布局较为分散化，但若其他光伏发电企业在华东地区就
电价、屋顶资源、人力资源等方面与开展激烈竞争，则可能对公司经营业绩的
持续稳定增长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

客户分布方面，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及２０１９年１－９月，公司客户集中度不断下降，
第一大客户收入比重分别为４２．７６％、２２．３９％、１７．８６％和２４．４１％， 前五大客户收
入合计占比分别为７６．８６％、６５．８４％、５０．４１％和６７．９０％， 不存在经营业绩严重依
赖单一客户的情形。鉴于公司客户主要为电网公司和光伏电站运营商（ＥＰＣ客
户），在输配电价改革、光伏平价上网等因素影响下，若主要客户的生产经营和
发展战略发生根本性变化， 可能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的持续稳定增长造成一
定不利影响。

５、ＥＰＣ业务收入波动的风险
光伏电站ＥＰＣ业务需要负责光伏电站工程建设项目的设计、采购、施工、

试运行等环节，需具备设计、施工等多领域的技术能力。目前，公司储备了一批
具有丰富的项目管理、 工程实施经验的人才， 具有承揽、 承接大型光伏电站
ＥＰＣ项目的能力。

由于光伏电站ＥＰＣ行业竞争日趋激烈， 虽然公司具有较强的ＥＰＣ业务实
力，储备了一批经验丰富的ＥＰＣ业务人才，但仍可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面对
实力强劲的竞争对手，从而导致该业务盈利产生波动，进而影响公司的整体盈
利能力。

６、屋顶及建筑物使用稳定性的风险
报告期末，公司持有屋顶分布式光伏电站约０．７９ＧＷ。 由于屋顶分布式电

站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屋顶及建筑物的长期存续，因此，公司屋顶分布式电站
使用的屋顶及建筑物可能存在持续稳定使用的风险。

由于屋顶分布式电站运营周期通常较长，在此过程中，可能发生企业经营
不善、建筑物征拆等致使屋顶及建筑物不能继续存续的情况，因此，可能导致
公司的屋顶分布式电站出现不能持续稳定使用屋顶及建筑物开展光伏发电业
务的风险。虽然公司目前已经通过选择经营较好的优质企业合作、约定违约责
任、选择法律上安全性高的建筑物、分散布局屋顶分布式电站等措施来规避上
述风险，但是公司屋顶分布式电站业务仍可能受到一定损失。

７、电力业务许可证办证风险
依据《电力业务许可证管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境内从事电

力业务，应当取得电力业务许可证；除电监会规定的特殊情况外，任何单位或
者个人未取得电力业务许可证，不得从事电力业务。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 公司所属并网光伏电站已取得电力业务
许可证，未因相关事项受到相关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若未来公司及子公司新
增并网光伏电站未及时取得电力业务许可证， 则可能存在因违反电力业务管

理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而被有权机关处罚的风险。
８、潜在诉讼的风险
公司从事的光伏电站运营、 转让及光伏电站ＥＰＣ业务需要涉及可行性研

究、勘察、设计、采购、施工等多个环节，涉及的单位较多。光伏电站ＥＰＣ业务实
施过程可能存在因质量不合格、项目涉及人身及财产损害的赔偿责任，或因付
款不及时产生的材料、劳务费用等清偿责任，以及因发包方拖延付款导致的债
务追偿等潜在事项，均可能使公司产生诉讼风险。

９、开展海外业务的风险
公司逐步开展海外光伏电站运营业务。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

司已经在香港、西班牙等地区设立子公司，由于各海外光伏电站所在地的政治
环境、法律环境、融资环境、对新能源产业的支持力度等与国内存在较大差异，
公司目前在国内成熟的业务模式可能难以被适用到海外业务开发、 运营过程
中，从而使得公司在从事海外业务时面临一定的经营风险。

１０、行政处罚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及子公司曾受到土地、环保、税务等部门出具的行政处罚。

公司及子公司受到相关处罚后，积极对涉及处罚事项进行整改，且该等处罚均
不构成重大行政处罚。

近年来公司业务规模持续增长、行业政策变化较快，对公司治理水平及管
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公司不能及时应对上述情况，在经营过程中未按照
相关规定开展业务，则仍然可能导致公司在税务、土地等方面受到相关主管部
门的行政处罚。

（四）管理风险
１、公司快速扩张引发的风险
报告期末，公司持有光伏电站约２．９５ＧＷ；同时，公司稳步开展光伏电站

ＥＰＣ业务、光伏电站转让业务。
公司电站项目、资产规模的增加对公司的开发、财务、人力、合规等各方面

管理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如果公司管理层的业务素质及管理水平不能适应
公司规模迅速扩大的需要， 组织模式和管理制度未能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而
及时调整和完善，将给公司带来较大的管理风险。

此外，公司规模的扩张也对公司内部控制和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
公司的内部控制水平不能随着规模扩张而持续完善， 则会因内部控制风险给
公司经营带来不利影响，甚至导致公司在税务、土地等方面受到相关主管部门
的行政处罚。

２、人才短缺及流失风险
随着公司经营规模不断的发展和扩张，公司对高层次的管理人才、专业人

才的需求也将不断增加， 如果公司的人才储备步伐跟不上公司业务快速发展
的速度，将对公司经营稳定性产生不利影响。

目前，光伏电站行业处于快速发展的时期，对优秀业内人才的需求竞争十
分激烈，一支高素质、能力强、结构合理的人才队伍是公司核心竞争力的重要
组成部分。公司为了与其他光伏电站运营商开展竞争，需要提供具有竞争力的
报酬和其他福利，以便吸引和留用业务骨干人员。若公司无法成功吸引或留用
业内人才，可能会对公司的业务和经营业绩造成一定不利影响。

３、实际控制人可能变化的风险
公司控股股东晶科集团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花木支行 （简称

“招商银行花木支行”）于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８日签订了《质押合同》，以持有的公司
全部股份质押给招商银行花木支行， 为晶科集团向银行取得期限为３年的
１１４，６０６．６８４０万港元长期贷款提供担保。 经友好协商，前述股权出质已于２０１８
年１２月１０日完成注销登记。截至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控股股东晶科集
团持有公司的股权不存在质押或其他有争议的情形。此外，公司实际控制人李
仙德、陈康平和李仙华一直并仍将持续专注于光伏事业，主动退出实际控制地
位的可能极小。 但是，如果晶科集团不能履行还款义务，可能引起实际控制人
变更，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公司管理层的稳定性和经营理念、经营方式及政
策的一致性、连续性。

（五）财务风险
１、资产负债率较高的风险
光伏发电行业属于资金密集型行业。报告期内，公司投入了大量资金用于

光伏电站建设等资本性支出，相关资金的来源主要为公司自有资金、银行借款
及融资租赁款。 报告期末，公司非流动负债金额为１１８．８６亿元，资产负债率为
７２．１８％。目前公司与多家商业银行及融资租赁公司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在
与其长期合作中形成了良好的商业信用。 但若宏观经济形势发生不利变化或
者信贷紧缩，未来电站建设不能通过其它渠道获得发展所需资金，公司业务的
持续发展将可能受到不利影响。

２、利息支出增加风险
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８年及２０１９年１－９月，公司的利息支出分别约为３．６７亿

元、５．９５亿元、８．８８亿元和６．８０亿元， 占公司当期净利润的比重分别为３３９．９４％、
８７．５０％、９７．４８％和１３４．６９％。 根据借款合同和融资租赁合同约定，借款利率随着
基准利率进行调整，若未来基准利率大幅上升，将对公司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
响。

３、应收账款回收风险
２０１６年末、２０１７年末、２０１８年末及２０１９年９月末，公司应收账款期末金额分

别为１４２，１３１．２７万元、３３５，３３０．０２万元、５８８，７７１．７９万元和５６１，２５７．８４万元，同期
公司的营业收入分别为１８５，８０６．２９万元、４０５，３１０．８８万元 、７０６，６１４．６８万元和
３４３，７４８．０３万元 ， 应收账款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７６．４９％、８２．７３％、
８３．３２％和１６３．２８％。 公司应收账款主要为电价补贴款及ＥＰＣ业务回款。 针对电
价补贴款，目前可再生能源基金收缴结算的周期较长，导致国家财政部发放可
再生能源补贴存在一定滞后，若这种情况无法得到改善，将会影响公司的现金
流，对实际投资效益产生不利影响；针对ＥＰＣ业务回款，如果公司客户的财务
状况发生恶化或者经济形势发生不利变化， 可能会导致公司的应收账款存在
一定的回收风险。

４、综合毛利率波动的风险
随着光伏发电行业规模的扩大，未来发展前景广阔，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竞

争者进入该行业，导致行业竞争日趋激烈。 近年来，国内光伏电价政策进行了
多次调整，上网电价总体呈现下降趋势。 虽然对于已并网的发电项目，电价及
补贴标准已经确定，原则上不受影响，但对于未来投资建设的光伏电站，相关
部门可能会进一步调低光伏电站上网电价及补贴标准，以逐步实现平价上网，
因此，公司未来投资的光伏电站可能面临售电单价下降的风险，导致公司毛利
率降低。

此外，公司光伏电站ＥＰＣ业务毛利率相较于光伏电站运营业务更低，若未
来该项业务的规模占比扩大，也可能导致公司综合毛利率下降。

（六）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风险
１、净资产收益率摊薄的风险
本次募集资金主要用于公司屋顶分布式光伏电站、应用领跑者项目建设。

根据光伏发电行业的特点， 光伏电站需要在正式并网发电后才可带来相应的
售电收入，因此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达到预计盈利水平，可
能导致发行后净资产收益率被摊薄的风险。

２、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风险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拟主要用于屋顶分布式光伏电

站、应用领跑者项目建设，项目的开发进度和盈利情况将对公司未来的经营业
绩产生重要影响。 虽然公司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经过详细的论证，具备人才、
技术、市场等方面的充分准备，但是可能因为政策环境、市场环境、项目建设进
度、设备供应等方面的变化导致项目未能达到预期的实施效果。

（七）关联交易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存在较大金额的关联交易，主要类型为关联采购及关联担

保。 其中，关联采购主要内容为公司向晶科能源控制的企业采购组件、支架等
上游产品，关联担保主要内容为晶科能源、晶科能源有限及李仙德夫妇为公司
借款、融资租赁提供担保。 尽管公司逐步加大了外部非关联方的采购比例，公
司关联采购比例显著下降，且公司制定了相关的关联交易决策、监督制度，以
确保公司关联交易的合理性和公允性， 但是如果出现公司实际控制人利用其
控制地位对关联交易价格进行控制等不公平现象， 将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
影响。

（八）自然灾害或其他不可抗力的风险
公司的经营业绩主要依赖于其分布于全国的光伏电站的正常运营。 若公

司下属电站所处的区域发生地震、台风、海啸、洪水等自然灾害或其他突发性
事件，则公司下属电站的资产可能会受到损害，从而影响公司下属电站的正常
经营，进而对公司业绩及财务状况造成不利影响。

二、其他重要事项
截至２０２０年１月末，公司正在履行的重大合同包括购售电合同、采购合同、

光伏电站ＥＰＣ合同、借款合同、融资租赁合同等。
截至报告期末， 公司存出保理保证金４，１９０，３５４．２９元系为华为数字技术

（苏州）有限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办理无追索权保理业
务提供质押担保。 另外，公司存在为联营企业等担保的情形。 截至２０１９年９月
末，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合并报表范围外公司担保情况。

截至２０２０年１月末，公司控股子公司存在尚未了结或尚未执行完毕的重大
诉讼、仲裁共９件：

１、２０１６年２月１日， 晶科电力全资子公司阳江市江城区晶科电力有限公司
与广西拓瑞能源有限公司签订了 《晶科电力广东阳江１６ＭＷ光伏并网发电项
目建安施工承包合同》，由广西拓瑞能源有限公司承建阳江市江城区晶科电力
有限公司１６ＭＷ光伏发电项目。 广西拓瑞能源有限公司以阳江市江城区晶科
电力有限公司不配合开展项目工程验收及结算工作为由，于２０１８年７月１２日向
阳江市江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判令阳江市江城区晶科电力有限公司
支付工程款及其他费用共计１，０３５．５３万元。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２０日，上述诉讼已经第六次开庭，双方就《工程造价鉴定书》的
鉴定内容完整性、鉴定结果准确性等相关事项进行了进一步的陈述、质证和辩
论。

截至２０２０年１月末，上述诉讼一审尚未完结，后续审理仍在进行。
２、２０１８年２月１日，晶科电力与苏州腾晖光伏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

州腾晖”）签订了《２０．６２ＭＷ光伏组件采购合同》，晶科电力向苏州腾晖采购光
伏组件，合同总价５，７７４．４３万元。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１７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变更采购
组件总量，合同总价变更为４，６８９．４８万元。 苏州腾晖以晶科电力未按合同约定
期限支付剩余款项为由，于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１４日向常熟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以下
简称“组件采购本诉”），请求判令晶科电力支付逾期货款２，４０３．１０万元、相关
违约金及全部诉讼费用。

２０１７年６月１９日，西藏北控清洁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北
控”）与苏州腾晖签订了《关于西藏北控光伏发电项目光伏组件采购合同》，西
藏北控向苏州腾晖采购光伏组件，合同总价６，８００．３４万元。 ２０１７年７月１日，双
方签订补充协议变更付款方式并增加逾期付款的违约金计算条款。 因资金周
转压力，西藏北控未及时足额偿还上述组件款。在西藏北控与苏州腾晖协商还
款期间，公司亦正与苏州腾晖协商相关采购款项偿还计划。 于此期间，公司得
知西藏北控资金周转压力部分来源于公司尚未与其下游客户结清工程款，由
此，２０１８年９月２７日，公司向苏州腾晖出具采购款项《还款计划》，其中包含了西
藏北控对苏州腾晖的逾期货款２，４１５．９８万元。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１４日，苏州腾晖以西
藏北控未完成付款义务为由，向常熟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西藏北控
支付逾期货款２，４１５．９８万元、相关违约金及全部诉讼费用。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苏州
腾晖以晶科电力承诺为西藏北控偿还其拖欠的苏州腾晖买卖合同下的款项并
出具《还款计划》为由，向常熟市人民法院申请追加晶科电力为前述案件的共
同被告（以下简称“组件采购追加被告诉讼”）。

２０１９年４月３０日，公司与苏州腾晖就“组件采购本诉”、“组件采购追加被告
诉讼”自愿达成《调解协议》，公司同意向苏州腾晖分期支付截至目前所有到期
合同涉及的剩余货款及质保金３，７２１．９６万元、 因逾期支付货款产生的利息及

相关损失费用１，１５０元，并由公司承担案件受理费１１．３９万元。 同时，苏州腾晖
向常熟市人民法院申请撤回“组件采购追加被告诉讼”，常熟市人民法院对苏
州腾晖撤诉出具《民事裁定书》予以核准。 同日，常熟市人民法院出具了关于
“组件采购本诉”的《民事调解书》，确认了公司与苏州腾晖签署的《调解协议》
的相关内容。

截至２０２０年１月末， 公司已向苏州腾晖支付完毕上述诉讼相关的损失费
用、案件受理费，并正常分期支付剩余调解款。

３、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３０日、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１２日，晶科电力与赛维ＬＤＫ太阳能高科技
（南昌）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维ＬＤＫ）分别签订光伏组件采购合同《关于晶科
电力光伏发电项目３０ＭＷ光伏组件采购合同》、《关于晶科电力光伏发电项目
４０ＭＷ光伏组件采购合同》，由赛维ＬＤＫ太阳能高科技（南昌）有限公司向晶科
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售光伏组件设备， 合同价款分别为８，６６９．４２万元和
１１，６０４．３５万元，共计２０，２７３．７７万元。 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６日，赛维ＬＤＫ以晶科电力未
按约定时间支付剩余货款和返还质保金为由， 向江西省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 请求： ①判令晶科电力支付货款１，７０１．７３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
２３５．０２万元，共计１，９３６．７５万元；②案件全部诉讼费、律师费由晶科电力承担。

２０１９年９月９日，上述诉讼案件进行了第一次开庭审理，双方就未付款项的
具体金额、质保金是否满足支付条件、赛维ＬＤＫ对合同的后续履约能力等问题
进行了陈述、质证。

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４日，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民事调解书》，经新余市中级
人民法院主持调解，晶科电力与赛维ＬＤＫ自愿达成调解协议，晶科电力同意向
赛维ＬＤＫ分期支付货款１，７０１．７３万元、逾期货款利息１１７．５１万元及案件受理费
６．９０万元，合计金额１，８２６．１４万元。

截至２０２０年１月末，公司向赛维ＬＤＫ正常支付相关调解款项。
４、２０１５年７月６日，庐江县晶海光伏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庐江晶海”）

与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安徽电力建设第一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能建安徽
工程公司”）签订《ＥＰＣ总承包合同》，由中能建安徽工程公司向庐江晶海的光
伏电站项目提供ＥＰＣ总承包服务， 总承包范围包括安徽庐江胜利２０ＭＷ电站
项目及沙岗２０ＭＷ电站项目的相关工程，合同价款为１２，１４０．００万元。 ２０１９年７
月３１日及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７日， 中能建安徽工程公司以庐江晶海未按期支付工程
款并返还质保金为由，向安徽省庐江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①判令庐江
晶海支付剩余工程款１，１９５．７８万元及支付逾期利息１７０．４０万元、返还质保金１，
２０７．５３万元并自起诉之日起支付逾期利息，共计２，５７３．７１万元；②判令庐江晶
海赔偿损失４８７．４０万元；③案件全部诉讼费由庐江晶海承担。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８日，上述诉讼案件进行了第一次开庭审理。
５、２０１７年２月１２日，晶科电力全资子公司建湖晶科光伏电力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建湖晶科”）与盐城志远电力工程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盐城志
远”）、盐城健雄电气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盐城健雄”）签署了《建湖晶
科光伏电力有限公司江苏恒才重工、凯卓立、斯泰威１２ＭＷ分布式光伏发电项
目施工总承包合同》，约定由盐城志远、盐城健雄组成联合体负责上述分布式
电站项目的施工总承包工作（其中盐城志远为联合体牵头人）。 ２０１７年２月，盐
城志远与晶科电力签署了 《设备采购合同》， 约定晶科电力先盐城志远采购
１２ＭＷ光伏发电项目设备。 ２０１８年７月２３日，晶科电力、建湖晶科和盐城志远签
署《补充协议》，约定由晶科电力、建湖晶科分期向盐城志远支付尚欠施工款项
及设备采购款，并按时支付到期质保金。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１０日，盐城志远以晶科电
力、建湖晶科尚待支付施工款、设备采购款和到期质保金为由，向建湖县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晶科电力、建湖晶科支付施工费及设备采购款１，０００
万元及利息；②判令晶科电力、建湖晶科支付到期质保金１４５．４０万元及利息；
③相关诉讼费及保全费由晶科电力、建湖晶科承担。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１２日，上述诉讼案件进行了第一次开庭审理。建湖晶科以盐城
志远未按合同约定工期完成施工， 且部分项目存在工程质量问题给建湖晶科
造成损失为由，当庭向建湖县人民法院提起反诉。

截至２０２０年１月末，上述诉讼仍在审理。
６、２０１７年２月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中机国能浙江

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机国能”）签订了《设备买卖合同》和《＜设备买卖
合同＞补充协议》，约定晶科电力向中机国能采购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所需相
关设备。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１８日，中机国能以晶科电力存在尚未支付货款为由，向上
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 ①判令晶科电力支付货款１，３３０．１９万
元；②判令晶科电力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８１．５１万元；③诉讼费用由晶科电力
承担。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２４日，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出具《民事调解书》，双方就上述
诉讼达成一致：①晶科电力同意向中机国能分期支付剩余货款１，２８０．１９万元；
②中机国能需向晶科电力出具上述４个分布式电站项目涉及质保保函，保函金
额合计６４６．０９万元；③案件诉讼费及保全费５．６８万元由晶科电力承担；④中机
国能放弃其他诉讼请求，双方就上述诉讼无其他争议。

７、 ２０１５年９月１５日，晶科电力子公司鄱阳县晶科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鄱阳晶科”）与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二建”）、天津鑫达
裕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鑫达裕”）签署了《鄱阳湖１２０ＭＷ光伏发电项
目（枫林水库及灌湖下游水库６０ＭＷ部分）ＥＰＣ总承包合同》，约定由南通二建
和天津鑫达裕负责鄱阳晶科鄱阳湖１２０ＭＷ光伏发电项目（枫林水库及灌湖下
游水库６０ＭＷ部分） 光伏发电项目ＥＰＣ总承包事宜， 合同价款为１７，７００．００万
元。 ２０１９年９月３日，南通二建和天津鑫达裕以鄱阳晶科存在尚未支付合同款为
由，向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①判令鄱阳晶科向南通二建支付
工程款４６５．１６万元及逾期支付利息３４．５５万元、支付质保金３５３．８４万元及逾期支
付利息８．４２万元，以及至实际支付之日的逾期支付利息；②判令鄱阳晶科向天
津鑫达裕支付设备款１７８．５３万元及逾期支付利息１３．２６万元、支付质保金５７９．０１
万元及逾期支付利息１３．７８万元，以及至实际支付之日的逾期支付利息；③判
令南通二建、天津鑫达裕在其工程款范围内享有鄱阳晶科１２０ＭＷ光伏发电项
目折价或拍卖价款的优先受偿权；④上述诉讼相关律师费、差旅费、诉讼费、保
全费等由鄱阳晶科承担。

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１日，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民事调解书》，经法院主持调
解，双方就鄱阳晶科付款计划及南通二建、天津鑫达裕开具质保函等事项达成
协议。

８、２０１５年９月１５日，晶科电力子公司鄱阳县盛步光伏发电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鄱阳盛步”）与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二建”）、天津
鑫达裕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鑫达裕”）签署了《鄱阳柘港５０ＭＷ光伏
发电项目ＥＰＣ总承包合同》，约定由南通二建和天津鑫达裕负责鄱阳盛步柘港
５０ＭＷ光伏发电项目ＥＰＣ总承包事宜，合同价款为１６，８５０．００万元。 ２０１９年９月３
日，南通二建和天津鑫达裕以鄱阳盛步存在尚未支付合同款为由，向上饶市中
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 ①鄱阳盛步与南通二建、 天津鑫达裕进行柘港
５０ＭＷ光伏发电项目结算工作； ②判令鄱阳晶科向南通二建支付工程款及其
他费用２，３６２．５７万元及质保金３００．００万元、逾期支付利息７２．３９万元，以及至实
际支付之日的逾期支付利息； ③判令鄱阳盛步向天津鑫达裕支付设备款２，
３４７．５７万元及质保金８４２．５０万元、逾期支付利息８６．７３万元，以及至实际支付之
日的逾期支付利息；④判令南通二建、天津鑫达裕在其工程款范围内享有鄱阳
盛步柘港５０ＭＷ光伏发电项目折价或拍卖价款的优先受偿权； ⑤上述诉讼相
关律师费、差旅费、诉讼费、保全费等由鄱阳盛步承担。

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１日，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民事调解书》，经法院主持调
解，双方就鄱阳盛步付款计划及南通二建、天津鑫达裕开具质保函等事项达成
协议。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的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核心人员均不存在作为一方当事人的重大诉
讼、仲裁事项。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均不存在重大违法行为。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核
心人员均不存在涉及刑事诉讼的情况。

第六节 本次发行各方当事人和发行时间安排
一、本次发行的有关当事人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南路５２８号上海证券大厦北塔２２０６室
联系电话：０２１－６８８０１５８４
传真：０２１－６８８０１５５１
保荐代表人：陈昶、张世举
项目经办人：朱承印、赵溪寻、罗敏、敖传龙、郭皓、徐小新、田文明
（二）发行人律师：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肖微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北大街８号华润大厦２０层
电话：０１０－８５１９１３００
传真：０１０－８５１９１３５０
经办律师：余永强、陈贵阳、韩光
（三）审计机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王国海
办公地址：杭州市江干区钱江路１３６６号华润大厦Ｂ座
电话：０５７１－８９７２２６４４
传真：０５７１－８９７２２８８８
经办会计师：石斌全、王新华
（四）资产评估机构：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潘文夫
注册地址：杭州市教工路１８号世贸丽晶城Ａ座欧美中心Ｃ区１１０５室
电话：０５７１－８８２１６１０２
传真：０５７１－８７１７８８２６
经办资产评估师：柴山、潘华锋、方晗
（五）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１６６号中国保险大厦３６楼
电话：０２１－５８７０８８８８
传真：０２１－５８８９９４００
（六）主承销商收款银行：工商银行北京东城支行营业室
账号名称：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账户：０２０００８０７１９０２７３０４３８１
（七）拟申请上市的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
住所：上海市浦东南路５２８号上海证券大厦
电话：０２１－６８８０８８８８
传真：０２１－６８８０４８６８
二、与本次发行上市有关的重要日期

初步询价日期 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７日
发行公告刊登日期 ２０２０年４月３０日
申购日 ２０２０年５月６日
缴款日 ２０２０年５月８日
股票上市日期 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后发行人将尽快申请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备查文件和附件可在工作日于发行人和

保荐人（主承销商）住所查阅。
二、招股意向书全文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查

阅。

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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